
桃園市政府民政局 

孔廟忠烈祠志工隊   雅舞志工招募簡章 
一、 目的： 

為有效結合社會人力資源，推廣本市文化教育服務，桃園市政府民政局

(以下簡稱本局)誠摯招募志願服務人員，加入桃園忠烈祠暨神社文化園

區及桃園孔廟導覽志工行列。 

桃園忠烈祠暨神社文化園區為全臺保存最完善的日式神社建築群，融合

歷史記憶與自然生態，展現多元文化共存共榮的風貌；桃園孔廟則為全

臺最後一座官設孔廟，自落成以來，持續扮演儒家文化傳承的重要角

色。 

本次招募以協助雅樂舞展演及文化教育推廣為主，期盼邀請對傳統禮樂

文化具興趣、願意參與舞蹈學習與團隊合作、具服務熱忱之民眾加入，

透過雅樂舞演出與推廣，深化民眾對孔廟文化之認識，並共同傳承傳統

禮樂之美。 

 

二、 招募人數：2名 

三、 招募對象 

(一) 年滿 18歲以上，具舞蹈經驗者。 

(二) 對孔子儒學文化、雅樂、佾舞有興趣者，具奉獻及服務熱忱，有責

任心者。 

(三) 每月能提供 2次值勤次數，每次 4小時，不遲到早退。 

(四) 可配合定期展演時間進行訓練及演出者。 

四、 志工服務地點、內容及時間： 

(一) 地點：桃園市孔廟(桃園市桃園區公園路 42號) 

(二) 內容：雅舞表演。 

(三) 服務時段：第二週及第四週的週六，下午時段 13:00-17:00。 

(四) 上課培訓: 第一週及第三週的週四，上午 10-12點。 

(五) 自主訓練：第二週及第四週的週四，上午 10-12點。 

五、 招募流程：受理報名→資格審查→面試→訓練、實習及考核→正式值勤 

(一) 受理報名：即日起至 115年 4月 30日(星期四)17時截止。 

(二) 資格審查：本局將依報名表進行書面審核，預定於 115年 5月 

  8日（星期五）開始通知審查合格者安排面試。 

(三) 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無志工服務手冊者須參加受訓。 

(1) 基礎訓練：參加本府社會局之基礎訓練或上臺北 E 大網站進行

線上學習，共 6 小時。 

(2) 特殊訓練：於臺北 E 大網站進行民政服務類特殊教育訓練課程

進行線上學習，共 6小時。 

(四) 訓練：志工須參與本局開設之教育訓練課程，俾利培養專業服 

  務知能。 

(五) 實習及考核：通過面試後上課培訓及自主練習須出席受訓，每月排



班實習 2個班，於 3 個月內完成，並於第 3個月進行雅舞考核。 

(六) 正式服勤：實習期間服勤穩定、表現良好者，實習期滿，考核合格 

  者（針對訓練內容舉行測驗，及格者方予錄取）即授予志願服務證 

  和志願服務紀錄冊，始成為本局志工，正式展開值勤服務，每年不 

  得少於 60 個小時。 

六、 報名辦法：報名者請先填妥報名表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電郵至 

10035295@mail.tycg.gov.tw，主旨請打「雅舞志工招募-(姓名)」，或以

親送方式送至本局禮儀事務科辦公室(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 號 6樓)趙

小姐收，後續將以電聯方式聯絡面試事宜。 

 

七、 注意事項： 

(一) 欲報名者請務必考量目前個人時間分配再決定參加與否，以免錄取

後無法參與培訓及提供執勤服務。 

(二) 若有招募相關疑問，請於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 9時至 17時，電洽

03-3322101#5614 趙小姐 

(三) 本案若有未盡事宜，本局保有保留、修改、解釋之權利。 


